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侨益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股东致歉公告 

 

 

侨益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近期发现

公司核心员工肖志成先生和离职高级管理人员娄忠干减持

公司股票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现就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减持公司股票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核心员工肖志成先生原持有公司股份 40,000 股，

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.0397%，自 2022 年 6 月 1日至 2022

年 6 月 10 日期间，肖志成先生通过集合竞价方式减持公司

股份情况 2,000股，该部分股票的减持均价为 16.12元/股，

减持金额为 32,242.18 元。公司离职高级管理人员娄忠干先

生原持有公司股份 78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

0.7747%，自 2022 年 6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10 日期间，娄

忠干先生通过集合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58,139股。 

肖志成先生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，违反了其在公司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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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申报文件中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的

承诺：“自本人于 2021 年 6 月取得发行人向本人定向发行的

股份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

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，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

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持有的该部分发行人股份，也不由发行人

回购本人直接持有的该部分发行人股份。”娄忠干先生在离

职后半年内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》中第一百四十一条：“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，

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

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；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

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。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，不得转让

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”。 

二、本次违规减持公司股票的致歉与处理情况 

1、公司获悉此事项后高度重视，及时核实了相关情况，

郑重提醒该责任人违反减持规定和承诺的行为可能导致的

法律责任。 

2、肖志成先生对本次减持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，就该行

为对公司及广大投资者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诚挚的歉意，肖

志成先生将本次股票减持所得收益 26,642.18元全部上缴公

司。 

3、娄忠干先生对本次减持行为进行了深刻反省，就该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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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对公司及广大投资者造成的负面影响表示诚挚的歉意。 

4、公司将督促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进

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并严格执行，避免再次出现

股票违规交易行为。 

 

侨益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2年 7 月 1 日 

 


